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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(招标人名称)
我单位承诺如下：
1、我单位在“信用中国（广西贵港）”最新信用评价结果为    等级。
2、我单位没有影响参与本次投标的不良行为记录。
3、我单位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如果存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，将于收到招标人书面通知7日内将招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保证金足额缴纳至招标人指定账户。
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承担按照弄虚作假情节严重行为追究法律责任，主动接受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对我单位作出的任何处理。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